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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为 1.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18 亿元），未导

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为 8.82 亿元。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额合

计约为 17.00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该等关联交易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港湾、中国路桥、水规

院与振华重工共同设立境外港口业务平台公司及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下属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湾）、中国路桥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路桥）、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水规院）联合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共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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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出资在新加坡设立 China Harbor Investment PTE.LTD.（中国港口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开展港口运营及港口投资业务。平台公司注册资本

为 2 亿美元，其中：中国港湾现金出资 1.02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51%；振华重

工现金出资 0.76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38%、中国路桥现金出资 0.2 亿美元，持股

比例为 10%；水规院现金出资 0.02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1%。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合计出资 1.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18 亿元），合计持有平台公司 62%的股权。 

中国港湾、中国路桥及水规院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振华重工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振华重

工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9,029.458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上海市 

成立日期：1992 年 2 月 14 日 

主要股东：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17.401%、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16.239%、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589% 

控股股东财务情况：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总资产 11,929.82 亿元、净资产 2,658.44 亿元、收入 5,367.47 亿元、净

利润 201.24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型 

交易标的：China Harbor Investment PTE.LTD.（中国港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类型：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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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中国港湾、中国路桥、水规院联合振华重工拟共同出资在新加坡设

立平台公司，开展港口运营及港口投资业务。 

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 2 亿美元，其中：中国港湾现金出资 1.02 亿美元，持

股比例为 51%；振华重工现金出资 0.76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38%、中国路桥现

金出资 0.2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10%；水规院现金出资 0.02 亿美元，持股比例为

1%。 

中国港湾、中国路桥及水规院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需要现金出资并且涉及

关联交易金额 1.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18 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 

本次共同投资，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港湾、中国路桥、

水规院与振华重工共同设立境外港口业务平台公司及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审

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起涛、陈奋健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上述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开展的

正常经营活动，该等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连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核，认为该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

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成立平台公司开展港口运营及港口投资业务，有利于打造公司境外港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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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平台，提高全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可推动公司进一步把握政策机遇，进一步

扩大公司利润增长空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港湾、

中国路桥、水规院与振华重工共同设立境外港口业务平台公司及所涉关联交易的

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 日 


